
附件

以公共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

实施领域及数据归集分工

序号 涉及领域 数据范围 责任单位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名称

１ 发展改革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发展改革委、
各市

公共资源配置黑名单

２ 教育 行政处罚 省教育厅、各市

３ 科技 行政处罚 省科技厅、各市

４ 工业和信息化 行政处罚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各市

５ 公安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公安厅、各市
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

６ 民政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民政厅、各市
社 会 组 织 严 重 违 法 失 信
名单

７ 司法行政 行政处罚 省司法厅、各市

８ 财政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财政厅、各市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注册会计师
行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９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各市

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黑
名单

１０
自 然 资 源 和
规划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自然资源厅、
各市

矿业权人严重失信名单、
地质勘察单位黑名单

１１ 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
省生态环境厅、
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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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涉及领域 数据范围 责任单位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名称

１２ 住房城乡建设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各市

建筑经营主体黑名单、工
程建设领域黑名单、物业
服务企业黑名单

１３ 交通运输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交通运输厅、
各市

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当
事人名单

１４ 水利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水利厅、各市 水利工程建设领域黑名单

１５ 农业农村 行政处罚
省农业农村厅、
各市

１６ 商贸流通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商务厅、各市 境外投资黑名单

１７ 文化旅游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各市

文化和旅游市场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

１８ 卫生健康 行政处罚
省卫生健康委、
各市

１９ 退役军人管理 行政处罚 各市

２０ 安全生产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应急厅、各市
安 全 生 产 严 重 失 信 主 体
名单

２１ 林业 行政处罚 省林业局、各市

２２ 市场监管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市场监管局、
各市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食品安全严重违
法生产经营者黑名单

２３ 广播电视 行政处罚 省广电局、各市

２４ 体育 行政处罚 省体育局、各市

２５ 统计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统计局、各市 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名单

２６ 医疗保障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医保局、各市
医疗保障领域失信联合惩
戒名单

２７ 民防、人防 行政处罚 省国动办、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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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涉及领域 数据范围 责任单位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名称

２８ 地方金融 行政处罚
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各市

２９ 知识产权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市场监管局、
各市

知识产权领域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

３０ 能源 行政处罚 省能源局、各市

３１
粮 食 和 物 资
储备

行政处罚
省 粮 食 和 储 备
局、各市

３２ 海洋 行政处罚 省海洋局、各市

３３ 畜牧 行政处罚 省畜牧局、各市

３４ 药品安全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药监局、各市 医药行业失信企业黑名单

３５ 新闻出版 行政处罚
省新闻出版局、
各市

３６ 版权 行政处罚 省版权局、各市

３７ 电影 行政处罚 省电影局、各市

３８ 保密 行政处罚 省保密局、各市

３９ 密码管理 行政处罚 省密码局、各市

４０ 档案 行政处罚 省档案局、各市

４１ 税务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税务局、各市
重 大 税 收 违 法 失 信 主 体
名单

４２ 银行保险 行政处罚

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山东监管
局、人民银行山
东省分行、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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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涉及领域 数据范围 责任单位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名称

４３ 气象 行政处罚 省气象局、各市

４４ 地震 行政处罚 省地震局、各市

４５ 通信 行政处罚
省通信管理局、
青 岛 市 通 信 管
理局

４６ 河务 行政处罚
山 东 黄 河 河 务
局、各市

４７ 邮政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邮政管理局、
各市

快递领域黑名单

４８ 城市管理 行政处罚 各市

４９ 消防安全
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省 消 防 救 援 总
队、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各市

消防安全领域黑名单

５０ 住房公积金 行政处罚
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各市

５１ 法院失信执行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省法院、各市 失信被执行人

５２ 烟草专卖 行政处罚
省烟草专卖局、
各市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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